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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37、200037； 证券简称：深南电 A、深南电 B； 公告编号：2026-016

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西湾公司投资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

能电站（二、三期）项目的公告

特别提示：1.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进

一步发挥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一期）项目的站

点资源优势，拟由控股孙公司深南电西湾能源（中山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西湾公司”）投资建设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

电站（二、三期）项目。

2.受广东省内独立储能项目陆续投运及储能行业政策调整影响，项目

收益存在不及预期的风险。本项目拟在深南电（中山）电力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中山公司”）原有场地内建设，用地租赁合同尚未签署，仍存在

一定的不确定性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

（一）对外投资事项的基本情况

为抢抓储能产业机遇，进一步发挥控股孙公司西湾公司中山市翠亨新

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一期）项目的站点资源优势，实现规模

效益最大化，推动公司转型发展，拟由西湾公司投资建设中山市翠亨新区

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二、三期）项目，建设规模为 200MW/400MWh。

（二）履行的审议程序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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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

临时会议，以同意 8 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西湾公

司投资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二、三期）项目的

议案》，同意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二、三期）

项目整体投资方案，项目建设总规模 200MW/400MWh，项目静态总投资不

超过 3.9 亿元，单位造价不超过 0.973 元/Wh。本项目用地拟采用租赁方

式，待用地租赁合同签署后正式实施投资。

（三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。

二、投资项目基本情况

1.项目名称：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二、三

期）项目

2.项目实施主体：深南电西湾能源（中山）有限责任公司

3.建设地点：中山公司原有场地内。

4.占地面积：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用

地面积约 63.0329 亩，其中一期用地 19.0670 亩、二三期用地 29.4039

亩、升压站共用地块 14.5620 亩。

5.建设规模及内容：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项

目总建设规模为 300MW/600MWh，分三期建设。其中，一期项目

（100MW/200MWh）已于 2025 年 6 月建成投产，本期为二、三期项目，建

设规模为 200MW/400MWh。

6.投资金额：静态总投资不超过 3.9 亿元，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银

行贷款。

三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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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

投资中山市翠亨新区 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二、三期）项目

符合公司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的战略布局，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一期项

目的协同效应，提升项目综合收益，增强股东回报能力，推动国有资产保

值增值；有利于深化公司与中山市及翠亨新区的战略合作，打造区域储能

示范标杆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储能领域的品牌影响力；有利于扩大公司储

能业务规模，积累大型独立储能项目的全流程管理经验，提升“投建运管

维”全链条专业能力，提高市场竞争力。投资中山市翠亨新区

300MW/600MWh 独立储能电站（二、三期）项目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

需要，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。

（二）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

1.市场风险：随着广东省内独立储能项目陆续投运，电力辅助服务市

场的参与主体逐步增加，可能因市场竞争加剧对项目收益产生一定影响。

公司将采取以下应对措施：一是依托一期项目投运以来积累的丰富运行数

据与实践经验，优化技术路线，提高项目市场竞争力。二是探索构建多元

化收益模式，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，增强抗风险能力。三是充分利用一

期项目已建成的站点资源、送出线路及运营管理体系，发挥协同效应，降

低运营成本。四是建立健全市场风险预警机制，持续跟踪电力市场交易规

则变化和市场价格走势，动态优化交易策略，保障项目收益稳定。

2.政策风险：储能行业受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、环保政策、电力市场

政策等影响较大，储能相关政策在未来可能发生变化，可能使得项目收益

低于预期。公司将密切关注政策动态，积极了解政府对于储能行业的最新

政策和法规，及时调整运营策略。

3.土地风险：本项目将在中山公司原有场地内建设，用地租赁合同尚

未签署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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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

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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